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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981                                                  证券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财务数据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呈列。 

 

前瞻性陈述的风险声明 

本报告可能载有（除历史数据外）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乃根据中芯国际对未来事件或

绩效的现行假设、期望、信念、计划、目标及预测而作出。中芯国际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相信”、

“预期”、“打算”、“估计”、“预计”、“预测”、“指标”、“展望”、“继续”、“应该”、

“或许”、“寻求”、“应当”、“计划”、“可能”、“愿景”、“目标”、“旨在”、“渴望”、

“目的”、“预定”、“前景”和其他类似的表述，以识别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乃反映中

芯国际高级管理层根据最佳判断作出的估计，存在重大已知及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可

能导致中芯国际实际业绩、财务状况或经营结果与前瞻性陈述所载数据有重大差异的因素，包括

（但不限于）与半导体行业周期及市场情况有关风险、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中芯国际客户能否

及时接收晶圆产品、能否及时引进新技术、中芯国际量产新产品的能力、半导体代工服务供求情

况、设备、零备件、原材料、软件及服务支持短缺、来自未决诉讼的命令或判决、半导体行业常见

的知识产权诉讼、宏观经济状况、货币汇率波动及地缘政治风险。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2 / 16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2025年第二季指引 

以下声明为前瞻性陈述，基于目前的预期并涵盖风险和不确定性。以下数据不包含汇率变动

的影响。本公司预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指引为： 

 

 季度收入环比下降 4%至下降 6%。 

 毛利率介于 18%至 20%的范围内。 

 

(二)管理层评论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销售收入 22.47 亿美元，环比增长 1.8%；毛

利率为 22.5%，环比大致持平；产能利用率上升至 89.6%，环比增长 4.1个百分点。 

 

二季度，公司给出的收入指引为环比下降 4%到 6%，毛利率指引为 18%到 20%。 

 

公司认为下半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会提升应变和抵抗风险的能力，最主要还是保持定

力，做好本业，做好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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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注）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16,301,085 12,593,782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6,374 508,959 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9,998 622,330 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1,520 3,566,57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6 1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6 1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 0.4 增加 0.5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合计 1,068,417 1,335,715 -2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6.6 10.6 减少 4.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44,161,271 353,415,296 -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9,508,033 148,190,613 0.9 

 

 
2025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4年第一季度 

（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变动幅度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9,245,287 6,295,121 46.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56.7 50.0 增加 6.7个百分点 

 

附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 个月期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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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5 主要是由于晶圆销量上升、产品组合变化

使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主要是由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增加，收到的税收返还下降，以及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183.3 主要是由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同比增加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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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及指标 

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以地区分类） 2025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4年第四季度

（10-12 月） 

2024年第一季度 

（1-3月） 

中国区 84.3% 89.1% 81.6% 

美国区 12.6% 8.9% 14.9% 

欧亚区 3.1% 2.0% 3.5% 

 

以服务类型分类 2025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4年第四季度

（10-12 月） 

2024年第一季度 

（1-3月） 

晶圆 95.2% 92.5% 93.0% 

其他 4.8% 7.5% 7.0% 

 

晶圆收入分析 

以应用分类 2025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4年第四季度

（10-12 月） 

2024年第一季度 

（1-3月） 

智能手机 24.2% 24.2% 31.2% 

电脑与平板 17.3% 19.1% 17.5% 

消费电子 40.6% 40.2% 30.9% 

互联与可穿戴 8.3% 8.3% 13.2% 

工业与汽车 9.6% 8.2% 7.2% 

 

以尺寸分类 2025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4年第四季度

（10-12 月） 

2024年第一季度 

（1-3月） 

8 英寸晶圆 21.9% 19.4% 24.4% 

12 英寸晶圆 78.1% 80.6% 75.6% 

 

其他指标 

 2025年第一季度

（1-3月） 

2024年第四季度

（10-12 月） 

2024年第一季度 

（1-3月） 

销售晶圆数量
(1)
（片） 2,292,153 1,991,761 1,794,891 

月产能
(2)
（片） 973,250 947,625 814,500 

产能利用率
(3)
 89.6% 85.5% 80.8% 

资本支出（人民币百万元） 10,157 11,857 15,873 

 
附注： 

(1) 折合 8 英寸标准逻辑。 

(2) 期末月产能折算成 8 英寸标准逻辑的片数。 

(3) 产能利用率按约当产出晶圆总额除以估计季度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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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3,524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

的政府补助除外 

261,547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10,091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10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688 请参阅下述说明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369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1,257 / 

合计 186,376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项目认

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涉及金额 

本集团按比例享有的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收益中归属于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所持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 

-9,688 

 

境内外会计准则下会计数据差异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1,356,374 508,959 149,508,033 148,190,613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联营企业股权被动稀释
(注)

 1,471 681 - -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1,357,845 509,640 149,508,033 148,190,613 

 

附注：在企业会计准则下，联营及合营企业被动稀释产生的影响，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对剩余

股权终止权益法核算时，将这部分资本公积全部转入当期损益。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将联营及合营企业被动稀释产

生的影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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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已发行 7,981,802,488 股。其中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已发行 5,993,443,359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 75.1%；于上交所科创板

已发行 1,988,359,129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 24.9%。 

 

2、 本公司港股股东名册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其中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公司非登记股东名

义持有股份，约占本公司港股股份 99.8%，其他登记股东持有股份约占本公司港股股份 0.2%。 

 

3、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持有本公司 5%或以上任何类别有投票权股份的权益的股东需自行进行权益申报。根据股东权益申报情况，大唐控股

（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港股 1,116,852,595 股及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港股 551,237,594 股。公司已将前述股东所持股份数目从 HKSCC 

NOMINEES LIMITED所持股份数目中剔除。 

 

4、 本公司 A股股东名册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其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股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979户 

(A股 247,241户，港股 10,738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未知 4,314,367,857  54.05 - - 未知 -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16,852,595  13.99 - - 无 -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51,237,594  6.91 - - 无 -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27,458,120  1.60 - - 无 -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8 / 1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92,371,391  1.16 - - 质押 1,625,000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70,855  0.91 - - 无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

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65,492,996  0.82 - - 无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7,176,463  0.47 - - 无 -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6,392,872  0.46 - - 无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2,560,411  0.41 - - 无 -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4,314,367,857  境外上市外资股 4,314,367,857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116,852,595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16,852,595  

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551,237,594  境外上市外资股 551,237,59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27,458,120  人民币普通股 127,458,12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

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371,391  人民币普通股 92,371,391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2,470,855  人民币普通股 72,470,8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

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5,492,996  人民币普通股 65,492,99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176,463  人民币普通股 37,176,463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6,392,872  人民币普通股 36,392,8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560,411  人民币普通股 32,5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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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鑫芯（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

基金”）的全资子公司。 

3.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的董事张新、李国华、唐雪峰、杨高峰同时担任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的董事；监事秦斌、卢伟同时担任国家集成

电路基金二期的监事；董事范冰同时担任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的监事。 

4.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根据各自的委托管理协议分别对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

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进行管理。 

5.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有部分相同股东。 

6.HKSCC NOMINEES LIMITED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不知悉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及转融通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四、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